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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文化:企业有效合规之实质标准

■张远煌 秦开炎

企业合规，作为企业预防、发现犯罪的内控机制，其价值和生命力不在企业有无合规计

划，而在合规的有效性，即利于消除、抑制企业内生性犯罪的文化诱因。晚近以来，各国对有

效合规的要求，呈现出从关注形式上的合规制度构建转向关注实质性的合规文化构建趋势，
反映了治理企业犯罪的规律性要求，值得我国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与理论研究高度重视。合规

文化缺失作为诱发、促成企业犯罪的深层次因素，集中表现在业务模式缺乏合规要素、高层

领导无视合规承诺、 轻视规则的企业运营、 组织内部合规沟通不畅与无效的合规问责及改

革。构建有效合规的实质标准，应立足于旨在消除、抑制前述共性文化诱因的评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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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晚近以来，域外主要国家已普遍采用企业合规作为治理企业犯罪的基本措施，并呈现出企业

合规发展的三大主要趋势：法律规定日趋严密，执法力度逐步加大，合规要求不断提高。［1］（P996-999）

这些趋势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越来越强调合规文化（compliance culture）在企业“有效合规”中

的引领作用。最早将合规计划与企业刑罚直接联系起来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将合规计划称为

“有效合规与道德计划”（Effective Compliance and Ethics Program）。 从这一术语本身我们不难看

出，刑事法语境下的企业合规，重在“合规的有效性”；而“有效合规”的落脚点不在有无形式上的

合规管理体系或内控制度，而在有无实质性的“道德推进计划”。也正因如此，该指南在其后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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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规计划的构成要素进行修订时，日益突出文化要素，不仅将“提倡鼓励道德行为和遵守法律

的组织文化”与“预防并调查犯罪行为”相并列，而且将合规文化提升到企业合规基本目的的高

度。①这种强调企业有效合规的实质在于合规文化的基本导向，在不少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

积极反映。如曾担任澳大利亚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的Robert French，在一起涉及企业合规的刑事

判决书中指出：“组织需要详细而具体的证据来说服法庭自己有合规文化的存在， 尤其是在发生

违反法律的情形时。因为违反法律的事实至少意味着合规文化可能不存在。”［2］这表明，企业“有

无竭尽余力构建合规文化则成为评价犯罪和刑罚之际的基本依据”［3］。将合规文化作为企业刑事

归责的基准，反映了有效合规评价标准“由虚到实”的转变，值得我国理论研究及检察机关在推行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中高度重视。②

判断有效合规的标准， 之所以呈现日益聚焦于合规文化的趋势， 反映了治理犯罪的如下规

律：在诱发企业犯罪的各种内生性因素中，合规文化不畅或缺失，才是企业犯罪的深层次诱因。因

此，唯有将企业是否着力推进合规文化建设作为评价合规计划有效性的实质标准，方能促使企业

在合规问题上将重心放置于营造守法文化氛围与提升违规监管能力层面， 进而达成合规计划促

进企业犯罪源头治理与提升企业发展质量的政策目的。
同时，合规文化，作为有效合规的实质标准，既不能简单等同于具体制度设计或合规措施，也

不能仅仅是“唱高调”的难以评价的抽象道德要求。为此，本文借助组织文化理论，并结合国内外

重大合规案例分析，阐明合规文化的层次结构与作用机理，揭示企业犯罪背后的共性文化因素，
以此证成合规文化作为企业有效合规实质标准的根据， 进而提出以合规文化为统领的有效合规

评价标准及其构成要素，以期为解决“何为有效合规”这一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中的共性难题提

供建设性参考和借鉴。

二、组织文化的层次结构与作用机理

组织文化是任何成功的组织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组织文化不仅能影响组织本身，还能塑造

员工的行为，使之与组织保持一致。［4］(P353)企业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企业文化在管理

学领域被称为组织文化（corporate culture或organizational culture）。合规文化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

文化，其对企业犯罪的作用机理遵循着组织文化发挥作用的一般原则。
（一）组织文化的层次结构

关于组织文化的理解，目前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是由有“组织文化”之父之称的埃德加·沙

因（Edgar H.Schein）提出的理论模型。在其看来，组织文化是群体在解决外部适应性和内部整合

性问题所积累的共享习得的产物，由外而内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人工饰物；信奉的理念和价值

观；潜在认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假设。第一层次的“人工饰物”，即组织体内可被观察到的现象总称，
是组织文化的直接体现，包括组织构架、产品与技术、操作流程，以及公开成文的“价值观”等。第

二层次的“信奉的理念和价值观”，包括组织成员间共同的理想、目标和价值观，它们也可以表现

为意识形态或者对组织行为的合理化解释。这个层次的文化无法被直接观察到，但在和组织成员

的交流之中人们可以感受到。最深的第三层次“潜在认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假设”，根植于组织内

部，这些假设已经深入到组织成员的无意识层面，因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也正是这些假设决定

了内部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倾向。组织文化的三个层次之间彼此密切关联，基本假设构成了价值观

的基础，价值观又通过规范影响成员的行为。［5］Schein的理论不仅在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很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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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企业的合规实践也深受其理论的影响。例如，澳大利亚合规系统标准中，就将“合规文化”定

义为“整个组织内存在的价值、道德和信念，与组织的结构和控制系统进行交互以产生有助于合

规结果的行为准则”。［6］无论是共享假设、价值观还是规范，组织文化的内容实际上是一套指引人

们行为的规则体系。这些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被传递给每一个组织成员，
并期待和要求他们以组织认可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

但组织文化并非是封闭固定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一方面，组织文化的内容随时

间变化而变化。对企业而言，创始人的性格、经历以及在初创期遭遇的问题和解决问题所形成的

经验都会直接塑造企业文化。随着规模扩大、业务拓展，企业决策和执行程序也日益复杂，组织文

化会逐渐丰满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奖励某些实践和行为，同时对另一些实践和行为作出否定评

价，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自我强化。另一方面，组织文化的三个层次之间也互相影响。当组织要引

入一种新的文化时，往往只能从组织架构、行为规则等表层开始调整。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普遍执

行，这种文化就可能沉淀为组织的价值观，最终甚至可能变成第三层次的基本假设。同样，组织文

化中已有的基本假设和价值观也并非一成不变， 在内外的原因作用下可能逐渐消亡或者被其他

内容所替代。组织文化的这种动态变化正是企业塑造以诚信、守法为基础，以自我监管、自我完善

为核心的合规文化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基础所在。
就合规文化而言，作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对其内涵的把握，离不开对合规概念

本身的界定。最早提出合规（compliance）概念并推行企业合规实践的美国，在其《商业词典》（Dic-
tionary of business）中给出的“合规”定义是：为了确保政府法规得到遵守而由企业制订的系统性

的步骤或做法，其目的在于预防和发现违法行为并确保公司按照法律和规定开展活动。③由此可

知，合规文化本质上就是企业的守法文化。④在组织层面，合规文化的核心不是外在的合规制度或

机制，而是由企业守法态度、守法价值观形成的组织风气（组织氛围）；在个人层面则表现为守法

的意识和习惯。
如何揭示合规文化内在的层次结构，使其成为评价有效合规的可操作性概念？这方面，前述

组织文化模型理论，无疑提供了适宜的解析工具。参照上述组织文化模型理论，我们可将合规文

化的内部结构分解为由浅到深的四个层次：一是反映合规文化内核的合规制度，即成文的“价值

观”。无规矩不成方圆。制定合规制度，为企业依法运行提供基本框架，为员工依法开展业务活动

提供基本遵循，是营造守法风气的必要条件。二是作为形成合规文化保障的合规机制。合规制度

要产生约束企业和员工行为的效果，使其养成守法意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不违背内控制

度，必须有相应的管理构架与监督机制予以保障。三是作为合规文化本体的守法风气（群体性的

守法自律意识）。公司是一个独立自在的组织系统，有其基于自己独特的相对独立于外在法律体

系的规范体系而形成的组织风气（groupclimate）。这种组织风气作为公司的“无形之法”（law with-
out state），长期且强有力地存在着，置身于其中的个人无不受其影响。当组织风气之价值观及规

则与法律体系的价值观及规则一致时，公司风气支撑着员工的合法行为；当公司风气之价值观及

规则与法律体系的价值观及规则相反时，公司风气侵蚀着员工的合法行为。尤其当公司风气的侵

蚀作用与公司权力相结合，公司中违法行为的风险就趋于高发。［7］(P66)企业内部的守法风气虽然是

无形的，却体现于企业活动的方方面面，具有现实的可感知性。四是作为合规文化最深层次的守

法信念。此时，企业的合规文化建设已达群体性的“敬畏规则”与“违规零容忍”理想境界，每个员

工不仅能自觉守法，而且能自觉抵制违规、监督他人守法，违规行为在企业内部已无容身之地。
显然，上述合规文化的“四层次结构”，是基于前述沙因提出的组织文化模型的基本逻辑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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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属于应然意义的合规文化。现实中，合规文化建设能达成“敬畏规则”高度的企业只能是

极少数。因为在这种合规状态下，企业守法自我监管已达到“理所当然”的自然状态，以至任何外

部的合规监管都成为多余。这种合规境界值得提倡，但对大多数企业而言不切实际，并且“合规信

念”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缺乏可评价性，难以作为有效合规的评价要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作

为评价企业合规有效性实质标准的合规文化， 其构成要素应当是去掉属于提倡范畴的 “合规信

念”，而由具有可识别性的合规制度、合规机制、合规风气三个层面构成。合规文化的这种“三维结

构”，不仅是基于逻辑推导形成的理论框架，而且也为域外企业合规立法中所确立的“有效合规”
的基本要素所印证。⑤

（二）组织文化的作用机理

在前述组织理论基础上，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组织文化在运行之中是如何具体影响组

织成员行为的。企业内部成员都是有高度自主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他们早在进入组织以前就已经

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复杂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体系；同时，企业在合规文化的构

建方面，既没有像国家那样的强制执行力，企业与其成员之间也不具有像黑帮团伙那样的人身依

附关系，组织文化对其成员行为的引导，也难以像老师教导孩童乃至演员操纵木偶一般，轻易使他

们在观念上遵之照之，行为上亦步亦趋。由此决定了，在解释组织文化对成员的影响时，我们不能

将其简化为类似机械加工的过程。组织文化对成员观念和行为的影响以改变人的思考和行为逻辑

为基础，是一个复杂的潜移默化的熏陶过程。基于对这种复杂性的考量，域外有学者提出了组织文

化的双重功能模型，即合规文化在组织中发挥作用的区域有两层：首先是在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

的界面上，其次是在组织与其员工之间的界面上。［8］(P235-249)前者着重于处理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后者着重于处理组织和内部成员的关系，组织文化在这两个层面分别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一方面，在组织与外部的关系上，组织文化的作用类似于一张滤网，这张滤网能够筛选出特

定的规则与价值作为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的规范。在当代社会，一个组织不可能凭空创造出全新的

组织文化，也不可能独自创造新的道德价值或者评判标准，它所能做的只是将原本多元化的社会

价值进行筛选，并选取符合其自身发展需要的规则与价值加以组合。由于人类崇尚的价值理念之

间本身存在模糊甚至彼此冲突的地带，厚此薄彼的选择就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例如，在高科

技市场发展的公司倾向于创造一种客观文化，即鼓励使用科学理性主义作为主导框架，倾向于要

求决策必须依靠“硬的”定量数据和分析。［9］(P698)这种单一的视角实际上削弱了组织成员对道德价

值观以及可能与决策相关的合规问题的关注敏感性；而在商业世界中备受推崇的“创新”理念，本

身就包含着对现行制度和规则的突破，因而与“守法”理念之间往往存在天然对立，这种对立在实

践中可能表现为直接的合规冲突。实证研究证明，企业员工在从事不道德行为时往往以“创新”作

为自我安慰的借口。［10］(P445-459)在组织文化的滤网效应下，组织特意强化某些规则而淡化其他规则，
并将选定的规则作为组织内部共同的价值取向， 营造出特定的行动氛围。 只要进入这个组织内

部，成员就会感受这种氛围并受其影响。
另一方面，在处理组织与内部成员的关系时，组织文化主要起到行为指引的作用，组织文化

所包含的规范给员工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比国家法律更为贴近的基本遵循， 使其能按照特定的要

求和程序完成在组织内承担的工作。同时，组织文化会将员工的自我形象与组织联系在一起，通

过和团队成员分享成功和失败的体验，个体逐渐形成对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11］(P69-112)在这种润

物细无声的氛围中， 成员逐渐对自己在组织内的未来抱有希望， 愿意认可组织的目标或发展愿

景，也愿意将自身的价值与组织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相比于外部的规则或指令，基于认同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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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对员工行为和思想具有更深刻的影响。这种一致性可以被视为组织中的亚文化。当亚文

化脱离主文化或与主文化相对立时，就容易诱发违法犯罪行为。⑥换言之，在身处一种提倡道德文

化的氛围中，人们更能学会遵守规范；反之，容忍违规行为或使之成为一种视而不见的亚文化（实

为违法亚文化），会将成员指向一条歧路。
（三）合规文化对企业犯罪的作用机理

合规文化作为企业的守法文化，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构成。合规文化对企业犯罪的作用机理，
遵循着组织文化发挥作用的一般原理。

合规文化对企业成员的影响，主要在于为其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提供支持，尤其是在他们明知

自己行为违规的情况之下。社会生活中，人们都会在内心为自己划出一道门槛，实施在这个门槛以

下的不道德行为本身并不足以改变自己是一个好人的自我评价。［12］(P633-644) 作为身处社会环境中的个

体，个人内心的这个门槛会因外界因素的影响而不断调整，而合规文化正是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发挥

作用。为了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犯错的个人需要给自己一个“正当的理由”或者“虽然犯了错，但并

不严重”的解释。这种自我合理化心理辩解的形成，正是个人犯罪的心理动因。在萨瑟兰经典的“差

别交往论”看来，个体成为犯罪者，是因为该个体在实施行为之前已形成了相应的犯罪思想观念，也

即“一个人之所以变成违法者，是因为赞同违法的解释超过了不赞同违法的解释”。［13］(P65)这一论断，
也得到了美国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ACFE）相关研究的证明：压力、机会和行为合理化机制是导致

欺诈的“神圣三角”。任何一家企业中都有80%~90%的员工受到“神圣三角”的控制。当面临压力、拥

有越轨机会且能够说服自己采取越轨行为时，他们就会越过违规的红线。［14］(P111-123)

现实中，因合规文化缺失诱发或促成组织成员犯罪的作用机理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当合规

文化回避组织成员的违规问题，或者虽然在纸面上强调守法但实践中默认、鼓励违规做法，成员

对是非的判断就会逐渐模糊，会习惯于在守法与违法的模棱两可中忽视自身行为的合规性，即越

轨者感觉不到自己行为的不道德性。因为，违规者一方面可以利用从众效应，以“大家都在这么

做”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把本该由自身承担的责任推卸到其他主体身上，使自己变成一个无辜

的跟随者。即使错误行为的性质已经无法否认时，违规者还能用对组织利益的维护、对组织保持

忠诚来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另一方面， 当组织成员的行为与他原本所认可的价值或规则发生冲

突，使其产生消极的自我否定情绪时，组织文化可以为其提供减轻负罪感的支持，使个体得以继

续维持积极的自我概念。
合规文化的上述作用机理也得到了晚近兴起的文化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culture）理论的

支持。该理论认为，组织文化具有三大基本功能，即外部调适（external adaptation），内部整合（in-
ternal integration issues）和减少焦虑（anxiety reduction function）。组织文化的外部调适功能是指任

何组织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而得以存续，它具体包括就组织的任务和战略、追求目标、
达到目标的手段、衡量标准等达成共识；内部整合功能是指就组织内的共同语言、概念类型、吸收

或辞退成员的标准和界限、权利及规章、亲密关系和友谊、奖惩制度、思想意识等达成共识；减少

焦虑功能则是指有助于减少认知上的不确定性和压力过大所带来的焦虑。［15］ 这也说明合规文化

对企业守法氛围的形成及其成员守法意识的养成具有持续性的根本影响。
同时，合规文化对组织成员发挥作用的过程，始终都处于动态反馈之中。受到轻视规则遵守

观念影响的组织成员会不断抱团，并倾向于排斥遵从守法价值观的成员，使持违规价值观成员的

群体性认同不断得到强化，并赋予身处其中的组织成员违法但符合组织利益的行为“更高尚的”
合理化辩解。 正是在这种群体性意识的作用下， 组织内部违法犯罪行为的蔓延因而具有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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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这既是合规文化的性质决定着组织成员行为性质的根据所在，也是犯罪现象很大程度上可以

还原为文化现象的根本原因。⑦

三、企业犯罪背后的文化因素

合规文化中有哪些因素容易诱发或促成企业及其成员的犯罪行为?鉴于文化特征的复杂性，
该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通过总结典型合规案例和相关实证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在企业犯罪背

后，无一例外都存在如下共性文化因素。
（一）业务模式中缺乏合规要素

在影响企业犯罪的因素中，最为普遍的诱发因素是企业的业务模式本身欠缺合规要素，其表现

方式为公司的目标设定和考核制度中缺乏对合规性的衡量。⑧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个人来说，一切

行为都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商业目标的设定对于行为方式有着本质的影响。一个企业如果

在组织内部形成了“唯业绩论”的气氛，就必然造成高度压力的环境，而道德和合规因素在这样的高

压环境中就难有容身之处。为了追求效率和盈利最大化，设置相应的绩效考核和激励制度是企业通

常使用的方法。每一个身处企业内部的成员无论其地位和想法如何，只有持续完成职责所对应的业

务才能体现对企业的价值，否则就会因为完不成业绩而被视为不称职引发处罚甚至有被解雇之忧。
域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在一个有限的业绩差异会对员工晋升和待遇有巨大影响的企业，员工无法感

受到良好的公平，同时更容易产生对同僚的嫉恨，滋生更多的不道德行为。［16］(P366-382)

这种违规的典型例证在国内外可谓不胜枚举。 美国第二大银行富国银行虽然拥有形式齐备

的合规章程与合规部门，但是这些合规要素在商业实践中却被排除在最核心的业务模式之外，因

内部违规行为得不到有效阻止，终于在2016年爆发该行数千名员工的系统性违规。⑨这表明，合规

作为一种组织内的价值理念一旦陷于衰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多发就具有了内生性土壤和条件。
（二）高层领导无视合规承诺

企业高层领导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其价值观与行为倾向对其他员工

有重大示范与激励作用。尽管相关立法直至企业章程中都有依法合规经营的规定，但国内外爆发

的重大企业违规案例表明，企业高层自身诚信守法的合规意识淡漠，在经营决策倾向于为以个体

威权取代合规程序，是企业犯罪的另一重要原因。“大多数威权领导（authoritarian leadership）背后

的意图是保持控制，行使权力者通常需要毫无疑问的服从，他们为此采取一系列公开和隐蔽的操

纵行为，甚至使用恐吓等手段，以确保自己的意愿得到遵守。”［17］(P512-519)在威权领导的眼中，行为是

否合规并不重要，是否在实现企业利润方面唯命是从，才是考核的主要标准。对此，国内的相关实

证研究也予以了揭示。⑩

企业高层无视合规承诺， 是以单纯的商业目标为导向忽视企业社会责任来组织经营活动的

具体表现。在这种经营导向下，员工更像是企业实现利润的工具，并由此对企业和员工的违规行

为起到诱发的作用： 领导的个人好恶取代了正式规则， 成为员工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的主要依

据；鼓励违规的亚文化逐渐占据了合规文化应有的地位，内部违规行为的蔓延因此无法避免。在

这种失衡的组织权力结构下，组织内部即使有完整的合规风险控制体系也会全面失灵，组织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因此被严重削弱，直至最终走向崩溃。11訛

同时，高层忽视企业经营的合规性，还会直接导致企业不正常的高人员流动率，而当流动率

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合规文化难以沉淀的恶性连锁反应。例如，美国近年来最大的企业欺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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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希拉洛斯公司，自创立之初就深陷威权因素所导致的畸形文化中。公司主要合伙人习惯于威

压员工，要求他们完成某些不切实际的任务，并以各种方式进行侮辱和恐吓，阻止员工以任何方

式曝光公司内幕，以此达到欺骗合作伙伴和客户的目的，大量有良知的员工因此相继离职，公司

逐渐被欺诈成性的文化所包围。 12訛过高的人员流动率使新老成员之间无法完成良好的文化传承，
公司同事更像彼此关系淡漠的陌生人。 这就导致新成员更容易在威权的压力下专注于完成上级

交办的任务，而不去考虑这些要求是否合乎法律和道德。
（三）轻视规则的企业运营

企业运营中轻视规则的遵守，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人们常常说“商场如战场”。13訛在域外以腐

败和企业文化为主题进行的实证研究中，相当数量的被采访企业界人士不约而同地使用“战争”
一词来阐述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并为企业和自己的违规行为进行正当化辩护。实际上，通过运用

“战争”的概念，违规企业能够构建起一套自洽的行为逻辑，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与合规要求背道

而驰的组织文化。战争之中，正常环境下调整人们行为的法律和道德就会变得不合时宜，应当被

抛弃；同样，处于战争状态的各方关系也与和平时期完全不同，而对待他们的行为方式也要作出

相应的调整。因此，在自我设定的“战争”语境下，组织的越轨行为找到了文化上的支持。
企业经营语境中“战争规则”，可以被简要归纳为盈利至上原则。为了实现利润，任何手段都

是正当的、被允许的。成功的结果决定手段的正确性。在商业竞争突出战争要素的典型案例就是

美国的安然公司。从企业文化角度看，安然集团的犯罪丑闻，是以时任CEO斯基林为代表的高层

多年以来在企业内部倡导为达目的不惜手段的作风，将宽松监管、投机泡沫、技术进步和对高收

益的极度渴求等多项要素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雇佣军文化”14訛必然法。
“战争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另一个毒害，是让成员和其他主体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破坏。这种关

系既包括成员和企业之间，也包括成员彼此之间，同时还包括成员和其他组织之间。在正常的概念

中，企业成员之间是共同工作的同事关系，成员和企业之间是劳动雇佣关系，成员所在的企业和其

他组织或是商业上的竞争合作关系，或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基于一定的制度规定

而产生。但是当语境被转换到战争模式下，企业内的同事即变成了战友，战友间相互帮助的义务显

然高于同事之间的义务。当企业要求一致对外时，成员在面对其他成员所实施的违背道德和法律却

是对组织有利的行为时很难产生举报的冲动，因为这种行为会被认为是对战友和团队的双重背叛，
会招致像对待叛徒一样的惩罚。同时，对把自己描述成处于战争状态的企业来说，不仅竞争对手可

以被定义为敌人， 而且任何监督主体都可能因为将对本企业获取利益的行为产生潜在的威胁而被

视为敌人，如严格执法的市场监管机构、贷款审核的银行、披露违规的媒体。15訛而对待敌人的方法，一

是收买，二是弄虚作假地掩饰，三是公然对抗。这也大致代表了企业违法犯罪的基本形态。
（四）组织内部合规沟通渠道不畅

在相当数量的合规案例中都出现过“吹哨无效”的情形。即企业内部发现违规迹象，员工尝试

各种方式进行示警，但这些警报却无法传递给能够影响决策的人。合规监督失灵的根源在于组织

内部的合规沟通渠道不畅。对企业来说，保持内部合规沟通渠道的畅通并非易事，虽然各国的大

中型企业已广泛采用举报热线、举报信箱等做法，但这些举报热线、举报信箱却经常沦为摆设，未

能发挥应有的警报功能。内部举报体系之所以难以运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组织文化中的不良风

气压制了对合规问题应有的讨论。 有研究认为， 组织内部的员工如果想要保持良好的行为合规

性，就应当有机会以各种方式参与合规问题的讨论。这种讨论包括支持符合道德的行为，也包括

对违规行为发表意见，在彼此的交谈和学习中，员工之间逐渐形成直言不讳和互相倾听的企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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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18］

当日常经营中出现违规迹象，基层员工通常是最初发现的，而他们对于如何补救错误也最有

发言权。但正是沟通渠道不畅导致的相互推诿，让来自业务一线的警示和补救呼声无法传递到公

司的决策层，一直拖延到重大违规事件的最终爆发。英国石油公司（BP）几十年连续发生重大安

全事故，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就是这方面的适例。16訛显然，在英国石油公司内部已经形成

了自动压制、过滤举报信息的沉默文化，即使个别的举报行为也无法改变整体的商业运行模式。
这种情形，在我国企业同样存在。根据《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的统计研究，目前企业犯罪主

要靠行政执法、纪委监委巡查、媒体披露以及利害关系人告发等外部监督发现，内部监督发现的

比例，国企和民营分别仅占5.8%和4.3%，再对照企业内部犯罪潜伏期普遍较长的事实，足以说明

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内部监督机制均形同虚设或基本缺失。17訛

（五）无效的问责与改革

企业是否重视合规，违规问题发生后的态度，更能真实反映出企业的价值观，并对成员产生

直接影响。在不同的企业文化影响下，企业处理问题的方式截然不同。企业合规的基本要求是，违

规行为一旦发生则必须追责，并对合规体系进行针对性改革，但实践中大多数企业在问题爆发之

后往往秉持“权宜之计”策略，其基本原则是以最快速度和最小代价平息问题。这种策略只求在短

时间内压制异常的表象，却不求根治。无效的问责与改革，正是企业的合规文化无法真正落地生

根的重要原因。
实践中，无效的问责与改革通常会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违规刚发生的时候，企业尽

一切可能封锁信息，确保尽可能少的人了解事实真相。即使追求合规的企业，在面对违法丑闻时

也会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危机公关，以避免对股价、商誉等利益造成过大伤害，但其本质上是积极

追求问题的解决，而“权宜之计”主导的行为几乎不考虑问题的真实解决。德国大众汽车曾因为使

用作弊装置修改车辆排放数据而酿成重大丑闻就是如此。18訛而美国的希拉洛斯公司更擅长利用法

律规则隐瞒自身丑闻。19訛第二阶段是当企业丑闻已经被大范围曝光，以至于无法被掩盖的阶段时，
企业会将主要责任推卸到少数成员的身上并迅速与之完成切割。通过这种切割，违规企业将体制

性问题偷换为少数害群之马的个人行为， 以谋求自身责任的减免。 被切割的对象可能是基层员

工，也可能是高管，甚至公司最高领导人。例如，英国石油公司在重大丑闻无法被掩盖的情况下，
选择将责任推到一线工人身上。管理层为了增加盈利不负责任地削减预算，导致用于安全生产的

资金一再缩减，一线工人多次就设备安全问题向管理层进行预警，却完全被忽视。但事故发生后，
公司却屡次把在事故中受到伤害的工人污名化为元凶。［19］

如果这种寻找替罪羊的做法无法奏效，违规企业则会开始第三阶段的操作：积极和解付款，
消极改革制度。面对即将承担的责任，涉事企业往往会积极和监管部门洽谈，在不至于导致公司

瓦解的情况下支付巨额和解资金，以结束责任追究程序。监管部门在处以罚款的同时会要求企业

进行针对性改革，但违规企业往往会对改革采取消极态度，或仅在纸面上作出调整，或先紧后松，
想尽办法避免对体制性问题进行实际改革。前述的德国大众汽车大规模排污造假并非初犯，早在

1973年，大众就因篡改作弊装置被环保部门处罚，但在随后的几十年内却屡罚屡犯，最终酿成公

司有史以来最大的欺诈丑闻。这种无效的改革最终只能导致违规的常态化，组织成员从上到下会

将违规视为正常的商业操作，违规文化由此进入公司的价值观甚至基本假设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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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效合规实质标准之确立

从实践层面看，要确立合规文化作为企业有效合规实质性评价标准的地位，面临的主要难题

在于，如何改变企业合规计划的有效性要素及其组合方式，即如何实现从注重有效合规的操作性

或技术性要素（形式要素）转向注重文化要素（实质要素），并以文化要素为统领，实现文化要素与

操作要素的实质性融合。从方法论角度讲，唯有如此方能保障企业合规最终落实在推进合规文化

建设、营造守法氛围上来，从根本解决企业合规容易陷入“重形式合规、轻实质合规”的恶性循环。
目前，有关有效合规的标准研究，主要从形式标准角度展开，将企业有效合规的判断标准归

结为一系列操作性或技术性的评价要素。对此，理论研究中有多种主张。20訛在域外司法实践中，同

样表现出关注合规有效性技术规程的评价偏好。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不断更新的《公司

合规评价》（Evaluation of Corporate Compliance Program），其对企业合规的有效性提出了十分烦琐

的技术性评价指标21訛，不仅增加了评估的难度与成本，而且也使企业面临着不知如何做到“有效合

规”的尴尬境地。
从更深入的角度看， 上述理论和实践中所进行的试图从形式标准角度确立有效合规评价标

准的努力，均存在如下弊端：一是虽然不可避免地涉及相关的合规文化因素，但均没有突出合规

文化的内核或本质性要求———致力于强化员工的合规意识、 形成内部的合规风气对有效合规评

价各要素的统领作用，从而难以将合规价值、合规理念、合规意识融入企业发展目标、政策、规则

与业务流程之中，解决不了因企业合规与企业运营“两张皮”问题而出现的“纸面合规”通病，难以

达成企业合规的政策目的。二是不利于充分激发企业合规的积极性。立于企业角度看，当外部的

合规监督者考察企业合规计划的有效性，侧重于关注企业内部是否齐备合规制度、有无合规机制

这类形式标准时，“纸面合规”现象就无法避免。因为，具备合规制度或存在合规监管机构的合规

要求，不仅对企业而言轻而易举，短时间内即可达到。但这种形式上的合规，因难以触及企业治理

的真正缺陷，只能是企业有效合规的必要条件而并非充分条件。唯有将合规有效性考察聚焦于企

业是否采取了提升员工合规意识、着力营造企业合规风气的具体措施或实际行动（用证据说话），
才能压实企业守法自我监管的社会责任。三是离开了合规文化这一具有内在稳定性标准的统领，
单纯罗列合规计划有效性的技术指标或形式要素，就会出现评价标准变动不居的情形，从而失去

作为评价标准应有的路径指引与原则指导功能。
基于前述研究和分析，企业有效合规的实质标准可概括为：所制定和实施的合规计划利于制

度化、机制化地消除、抑制企业内生性文化诱因。作为这一实质标准的构成要素，其应当包括五个

维度的实质性评价要素。
（一）合规要素融入企业业务模式

这是考察和评估企业合规计划的针对性与有效性的实质性标准。 经营模式是合规文化构建

的基础，只重商业利益而忽视社会责任的不良经营模式是造成企业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合规文

化的构建首先要将合规作为设计业务模式的必要因素。对合规有效判断而言，判定业务模式的合

规性，应抓住具体反映企业决策理念与经营导向的三个基本考察点：盈利模式、费用支出和薪酬

结构。
首先，如果企业主要盈利所依赖的模式潜藏着较高的违法风险，我们对于其合规有效性的判

定应当从严把握；对于盈利模式本身不存在特别风险的企业来说，违规行为往往源自于企业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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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常盈利目标。在不合理的高目标刺激下，企业难以掌握短期业绩和长期发展的平衡，很容易

出现为达到特定业绩要求而排挤必要合规工作的现象。
其次，考察费用支出对于判断企业经营活动的合规性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引述的有行贿行

为药企，无一例外都是将支出费用的主要部分用于销售而非研发。对于严格限制广告宣传的处方

药来说，所谓的药品销售费用，大部分通过各个环节变为对医疗工作者的不正当利益输送。如果

药企的费用支出模式不进行根本性改革，无论制定了多么完备的合规准则，药企终究难逃纸面合

规的宿命。
最后，薪酬方案对所有员工的行为具有重大影响，必须纳入合规考察重点。如果单纯的业绩

考核成为决定员工收入的唯一要素，法律要求、职业道德和客户利益等合规因素就必然被忽视。
尤其在底薪和提成比例的设计上，如果底薪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员工迫于生计压力而不择手

段完成业绩也就具有了必然性。
因此，衡量企业是否实质合规，应重在引导和监督企业在盈利模式、费用支出、内部惩罚机制

中嵌入合规要素。如果在这些方面合规要求无法得到明显体现，则可以认为企业建立和实施的合

规计划，是欠缺合规文化支撑的形式上的合规计划。
（二）高层切实履行合规承诺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企业领导力的内容日益集中于道德领导力。“就企业领导人而言，更为重

要的领导力是道德领导力，也即他们所表现出的卓越的道德能力，也即始终聚焦于道德眼光、道

德投入、道德勇气以及激励他人寻求道德指南并依据道德指南生活的能力。”［20］(P37-38)

虽然高层的合规承诺早已成为各国监管部门的共识， 但大量企业违规的实例一再证明要实

现这一点绝非易事。单从形式化的要求上看，企业高层相比于一般员工有更多机会展示自己的合

规意愿，如可以花重金聘请专业团队帮助公司打造合规体系，可以在公司章程中高调规定合规政

策，更可以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姿态倡导合规，但这些都不足以真正实现高层的合规承诺。因为高

层可能在明知有违规可能的情况下，利用职权优势对下属员工提出不合理要求，但自己既不参与

具体行动也不提操作性指示，从而将违规风险推卸给下属。从企业合规的有效性看，唯有公司高

层将自己和其他员工共同置于合规规则的约束之下，不追求凌驾于规则之上的特权，并通过自身

权力行使的合规性来带动企业运营的合规性，才有助于培育和强化企业的守法氛围，为合规计划

的有效实施提供适宜的土壤和条件。
从评估角度看，如果企业合规制度中明显缺乏对企业高层合规责任的明确界定，或虽有相关

规定，但自己滥用职权，或者对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违规行为未予以有效的监督和制止，并指令修

改合规计划，可以作为判定高层在推动企业合规文化建设方面履行合规承诺的重要证据。
（三）内外宣传体现合规性

相比于硬性的合规行为规范， 公司对内部和外部的宣传在成员维持积极自我概念上能起到

潜移默化的作用，因而是构建合规文化所必须争夺的重要阵地。从前述的诸多例证可知，鼓励、纵

容违规的文化因素往往不是直截了当地出现在宣传中，而是通过各种打擦边球的方式进行渗透。
有的违规企业喜倾向于标榜自身的独特性， 通过将所处情况和规则主导的常态相区分而贬低规

则的价值，借此将本来应被视为违规的行为正常化；有的违规企业将“创新”当作包容违规的庇护

所，将自身的违规行为包装成为打破陈规的开拓之举，以此强调违规的正当性基础；还有的违规

企业通过曲解拼搏的含义，将破坏规则的行为隐藏在奋斗的借口之下逃避道德审视。无论哪一种

宣传方式，其实质都是在抑制合规文化、鼓励违规文化，为企业的违规行为进行合理化辩解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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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从构建合规文化角度出发， 企业在对内和对外的宣传过程中必须注重突出尊重规则与崇尚

道德的基本导向。首先，尊重规则是合规最基本的精神内涵，是企业运行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

展的基本保障。倡导合规也绝不能和否定创新画等号。遵守法律法规既是创新的前提，也是不可

突破的底线。正确的宣传导向应当是主动学习规则，并在充分了解规则的基础上开展创新活动，
实现合规与创新的和谐统一。其次，崇尚道德是合规的灵魂。在众多爆发犯罪丑闻的企业中，那些

坚守底线的员工乃至“吹哨人”本质上都是有良知的普通人。他们的行为并不是受到什么新道德、
新思想的指导，而是被强烈的道德信念所感召，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崇尚道德对于企业构建合规体

系的意义。
（四）保持内部合规沟通渠道的畅通

尤其对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来说，保持内部合规沟通渠道的畅通，是构建合规文化的重要手

段。由于管理权天然具有自上而下的特性，而良性的内部沟通则更需要管理者重视自下而上的信

息传递。在良好的沟通环境下，决策层不仅能接收到来自一线员工的赞扬，更能接收到质疑、反对

和改进建议等批判性意见。基于合规文化的培育，所拟定和实施的合规计划中，必须有这些意见

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不被中层压制和中断， 能顺畅地传递到最终决策者并获得及时反馈的制度

和机制保障。高层对一线员工反映的合规问题的回应，不仅能证明高层对企业合规的态度，更是

企业有主动发现并解决合规问题意愿的重要体现。
从有效合规评价角度看，企业内部沟通渠道畅通，应当有两方面的主要表现。一是高层的回

应应当公开可见。为了保障沟通的真实性，相关的意见、回应和改革方案都应当被记录在案以便

查询。二是企业对于沟通所反映的问题应当有实际整改措施。企业合规对沟通的重视，本质上还

是因为其有利于经营合规质量的提升，因此有效沟通的最后一步应当是对问题的切实整改。如果

决策层仅仅是基于沟通渠道和员工进行了文字上的来回互动， 而对企业实际面临的合规风险并

未予以有效防范和控制，基于对构建合规文化的无效努力，在责任追究上的宽宥或优待，就应大

打折扣。这方面，不少现实的案例也在警示我们，有效的合规沟通，是企业有效合规不可或缺的基

本评价要素。22訛

（五）有效违规问责与合规整改

有效运行的合规体系不只是体现在预防违规问题的发生上， 也体现在违规行为发生后能迅

速补救和调整。这既是企业建立和实施合规计划的目标，也是各国监管者所能达成的共识。前述

企业屡屡违规的案例研究，证实了预防企业再犯之难，就难在企业合规文化之构建，必须落实到

有效的违规问责与追根溯源基础上的合规计划的持续改进。与传统刑事法、行政法以事后制裁为

能事不同，合规的本质是违规风险防控，反映在企业犯罪治理上，就是着力体现预防为主、惩防并

举的刑事政策导向。因此，当企业发生重大违规事件后，执法或司法部门不能仅仅满足对其科处

惩戒性罚款，而是要更加注重监督其后期的合规改革。对实力雄厚的企业来说，即使巨额的罚金

也难以抵消其为利益最大化继续违规的冲动。
综上所述，立于合规监督者（评价者）角度，企业制定和实施的合规计划是否致力于制度化、

机制化地消除、抑制企业内生性犯罪文化诱因，是评价有效合规的基本标准；作为这一实质标准

具体内容的“五要素”，构成了有效合规的基础性评价指标，也是根据需要进一步细化技术评价指

标的基本依据。立于企业角度，有效合规的正确努力方向，在于制度化、机制化地培育员工的守法

意识和形成内部的守法风气；而作为表征已尽实质性合规之勤勉努力的证据，就是以上述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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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为核心构建并切实推行合规计划。也唯有这样的合规计划，才具备最大限度帮助企业避免

刑事风险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同时，就上述有效合规实质标准的结构而言，呼应了前述合规文化“三位一体”的层次结构，

体现了有形制度与无形价值观之间以及合规计划与企业运行之间的深度融合， 利于从根本上解

决企业合规容易流于形式的顽疾，并为解决“何为有效合规”这一参与企业合规的各方———司法

机关、企业及参与评估的第三方共同面临的现实难题提供建设性解决方案。23訛

五、结 语

确立企业有效合规实质性标准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 不仅因为它是当下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中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而且更关乎国家层面推行企业合规刑事激励制度的正当性根基问题。因

为，在将合规计划设定为判断涉罪企业刑事责任的有无及大小的法定因素情况下，如果企业实施

的合规计划不能产生提升企业守法自我监管能力与主动预防犯罪的实际功效， 就不得将其视为

具有减轻涉罪企业责任的合规计划。相应地，在合规计划欠缺实质有效性的条件下，即使涉罪企

业有现成的合规计划，或者事后进行了合规整改，司法机关也不应对其适用包括不起诉、量刑减

免直至出罪在内的激励措施。 这是国家将原属公司治理范畴的合规计划予以刑事化的基本政策

逻辑。否则，将合规计划与企业刑事责任相联系，作为衡量企业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不仅难以发

挥其应有的促进企业普遍守法的政策功效， 而且还会给涉罪企业留下假借合规之名逃脱处罚的

制度性漏洞，产生刺激企业违法犯罪的负面效应。对此，在当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改革试点中尤

其应避免，以此保障改革的顺利推进。
从更深层次看， 国家创设企业合规刑事激励制度， 意在实现企业犯罪治理模式的预防性转

型———通过“让有效合规者享受优待、让无效合规付出代价”的正向与负向刑事激励，压实企业主动

守法的社会责任，激发其自我预防犯罪的动力，以此形成企业犯罪国家外部监督与企业内部控制相

融合的合作预防新型治理格局，进而使治理企业犯罪的过程成为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增强国民经济

竞争力的良性发展过程。而这一政策意境的达成，也只能建立在企业实质性合规而不是形式上合规

的基础之上。企业合规的这一政策意境，也理应成为日后我国刑事立法引入企业合规机制、解决企

业犯罪治理中面临的种种难题、切实提高企业犯罪治理能力与治理效益的重要指导原则。

注释：
①1991年的美国《联邦量刑指南》首次在其第8章专门规定区别于自然人量刑的“组织量刑”，

并引入企业合规 概 念 作 为 评 价 组 织 刑 事 责 任 的 基 本 依 据。 参 见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Manual 8B2.1 -Effective Compliance and Ethics Program，2004。

②2020年3月，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公诉环节开始推行涉案企业第一轮企业合规改革试点；
2021年3月启动第二轮改革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就理论研究而言，尚缺乏对有效合规标准问题

的真正关注，更鲜见从文化角度展开的研究。
③参 见Amanda Pinto Q.C. and Martin E，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3nd，London:Thomson

Reuters, 2013。从企业角度看，合规就是企业基于诚实信用的商业原则，自行制定并实施的防止

违规行为的内部控制机制。
④在企业管理的核心思想中，就包含声誉管理、危机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等对合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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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在要求的思想。参见孙永波、王道平《现代企业管理的十大核心思想》（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年版，第32页）。
⑤美国《联邦量刑指南》具体列举了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的构成要素：（1）企业应建立制度和

程序以防止犯罪行为。（2）企业管理层应知晓道德合规计划的内容并监督合规有效实施。（3）企业

不得聘用在尽职调查期间了解到具有犯罪前科记录的高管。（4） 企业应保持有效的合规沟通。（5）
企业应定期评估道德合规计划的有效性。（6）企业设立合规奖励与违规惩罚措施。（7）发现犯罪行

为后，企业应防止类似行为再次发生，并对企业道德合规计划进行修正。参见U.S.sentencing guide-
lines 8B2.1(b)(2004)。这些要素均可归入“合规制度”“合规机制”与“合规风气”三个层面加以考量。
⑥有关亚文化对犯罪影响的论述，参见张远煌《犯罪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年版，第148页）。
⑦对什么是犯罪的判断，首先是一种文化上的理解。从文化角度看，犯罪并非都是不道德的；

同时，文化对犯罪的特殊意义在于，是影响犯罪的深层因素，并具有超越一定时空范围的持续效

力。参见张远煌《犯罪学原理（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267页）。
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历年发布的《企业家犯罪报告》揭示了如下基

本事实：企业刑事风险高发环节遍布企业日常经营、财务管理、产品生产、融资、工程承揽、薪金管

理等众多环节。参见张远煌、向泽选《企业家犯罪分析与刑事风险防控报告（2015—2016卷）》（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第63—64页）。不能说企业在这些重要的生产经营环节，没有相

应的监管制度和控制流程，关键在于没有将合规要素嵌入企业业务活动之中，难以消除合规管理

与业务活动“两张皮”的通病，以致内部管理制度难以发挥预防和发现违规行为的功效。
⑨富国银行长期奉行“交叉销售模式”，即希望实现平均每个客户拥有8个产品，这超过美国

银行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为了完成这项几乎不切实际的目标，银行将员工薪酬与销售业绩直接

挂钩，迫使大量员工铤而走险，以损害客户利益的虚假销售实现业绩达标。Independent Directors
of the Board of Wells Fargo. 2017. Sales Practice Investigation Report. April 10，参见.https://www08.
wellsfargomedia.com/assets/pdf/about/investor-relations/presentations/2017/board-report.pdf。 类 似 情

形在我国同样存在。 一些制药企业为了提升药品销量和价格， 销售费用占据企业运营支出的大

头，导致经销商行贿医生的行为长期存在。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中，超过一半的企业有行贿记

录， 其中最多一家医药企业7年涉案47起。 参见 《药企商业贿赂违法成本大增》（《经济参考报》，
2020年7月1日A07版）。

⑩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2021年发布的 《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

（2020版）》表明，在3063名犯罪高管中，企业负责人共2012人，占65.7%。在企业高层犯罪比例如此

之大的情形下，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守法氛围预期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11訛锦州银行的严重违规问题与内部不受规制的领导威权密切相关。 原董事长张伟多年以来

牢牢把控银行，“三长”等公司治理架构形同虚设。他推崇“一言堂”，令专业化退位，以至上行下

效，不正之风长期存在。参见吴红毓然《包商、锦州与恒丰：处置问题银行探路》（《财新周刊》2019
年第32期）。
12訛希拉洛斯的员工贾斯汀（最重要的吹哨人之一）在离职信上这样抨击公司管理层：“请一定

要信任那些与你有不同意见的人……撒谎是一个令人憎恶的习惯，它在我们这里的对话中流动，
就像我们的钱在流通一样。在试图解决肥胖症之前，我们应当先治好这里的文化痼疾。”参见(美)
约翰·卡雷鲁《坏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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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訛有域外企业高管这样描述自己的行动：我是公司的人，是士兵……我们必须“杀人”才能吃

饭……公司使高管们面临着实现盈利目标的巨大压力，这几乎就像战争的迷雾。参见Jamie,L. C
and Anja Göritz.Culture Corrupt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Corrupt Organiza-
tions.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4, vol. 120。

14訛2000年时，安然曾在其入口处悬挂了一面巨大的横幅，要求员工参与将安然“从世界领先

的能源公司转变为世界领先的公司”的征程之中，而配套的宣传内容大量使用了来自战争甚至是

极端主义的隐喻。 参见Management Control Practice and Culture at Enron: The Untold Story.https://
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873636#。

15訛广东振戎集团原董事长熊韶辉言必称所谓的“国家战略”，以国家安全“特殊使命”的承担

者自居，也在经营中大肆违规，坏账爆发后，在对媒体发布的材料中，将其归结为不法分子算计和

银行方面不负责任的抽贷，唯独没有对自身违规行为的反省。参见季天琴《广东振戎黑洞》（《财新

周刊》2018年第42期）。
16訛在该公司多起事故发生前，每一次都有一线员工向管理层发出警报，但这些信息根本没有

被传达到高层。参见Lustgarten, A. 2012. Run to Failure: BP and the Making of the Deepwater Hori-
zon Disaster.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2012。

17訛参见《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2020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

2021年编制）。
18訛早在这种行为开始之初，大众内部的报告就已经预判监管机构必然会发现这种行为，公司

为此还专门开会讨论应对策略。大众可以选择承认问题并召回事故车辆，也可以修改发动机软件

来减少排放量，却最终在权衡利弊后，选择拒绝承认问题并继续拖延和撒谎。参见Ewing, J. 2017.
Faster, Higher, Farther: The Volkswagen Scandal. New York: Norton,2017,p179。
19訛希拉洛斯公司子虚乌有的血液快速检测技术之所以持续欺骗众多投资人和患者， 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该公司雇用了全美顶级律师以“泄漏商业机密为由”对想要曝光的员工进行了诉讼威

胁。绝大多数员工只能选择闭口不言。参见(美)约翰·卡雷鲁《坏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
第49页）。

20訛参见Stefano, M, et al. Preventing Corporate Corruption, The Anti-Bribery Compliance Mode.
BerlinSpringer, 2014。类似的研究标准看似比较完备，但作为技术性评价标准，由于欠缺明确的合

规文化导向，并不能有效解决企业实质性合规的问题。
21訛美国司法部为了指导检察官评估企业合规有效性，着眼于从合规计划的合理性、合规计划

执行的有效与合规体系运行的有效性三个层面，列举了多达160个的技术性评价指标。参见“美国

司 法 部 推 出 更 新 版 《 公 司 合 规 程 序 评 价 》 （ 中 文 概 要 ）”，https://www.sohu.com/a/3119218
54_733746，2021年12月8日。

22訛以被美国《华尔街杂志》评价为“内部控制失灵典型案例”的法国兴业银行合规案，就是这

方面的典型。从表面上看，兴业银行的内控制度与机制是完备的，甚至也是管用的，因为在两年时

间里，其内控部门发现了将近100起异常交易现象（警示信号），但竟然没有人针对上述异常现象

进行认真追踪和分析，以致风险不断积累最终酿成大祸。参见Rodney T. S, et al.Fraud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Warning Signs and the Red Flag System.America:CRC Press, 2014。

23訛2021年6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相关部门发布了《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

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但如何构建评估企业合规有效性的标准，是当下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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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labor force in tertiary industries is also in shortage; at present,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in-
dustrial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Jiangxi Province is average, which belongs to the “em-
ployment lag type”. Starting from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of “enterprises-universities-government”,
we can realize the coupling optimization by creating an innovation platform of “government-industry-e-
ducation”.

(4) Emotional Narrative Continuum: The Rhetorical Status of “Events” in Chinese Lyric Poetry
Tang Weisheng

On the rhetorical form of “events” in lyric poetry due to the orthodox and mainstream status of poet-
ry, the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is often generally defined as “Lyric”, but poetry contains not only “feel-
ings”, but also “events”, and often “feelings” (lyric by “events”) and “Narration” (describing the “events”
themselves) coexis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discussions on narrative issues in
lyric poetry, b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motion” and “Narration” has not been discussed in depth. The
author conceives a “sentimental narrative” continuum, in which pure sentimental and pure narrative are
at two poles, while a large number of poetry works are between the two poles, either close to sentimental or
narrative. With the concept of “emotional narrative” continuum, readers can transcend the binary opposi-
tion between “emotion” and “narration”, accurately locate the rhetorical form of “events” in specific po-
ems (and even all literary works), and help readers better understand poetry works.

(5)Culture of Compliance: the Substantive Standard for Effective Compliance of Enterprises
Zhang Yuanhuang Qin Kaiyan

As an 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for enterprises to prevent and discover crimes, the value and vi-
tality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lies not in whether the enterprise has a compliance plan, but in the effec-
tiveness of compliance, that is, the cultural incentives conducive to eliminating and restraining endoge-
nous crimes. Recently, the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countries for effective compliance have shown a trend
from focusing on formal compli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to focusing on substantive compliance culture
construction, reflecting the regular requirements for corporate crime control, which is worthy of high at-
tention from China’s corporate compliance reform pilot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s a deep-seated fac-
tor inducing and contributing to corporate crime, the lack of compliance cultur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ack of compliance elements in the business model, senior leaders’ disregard of compliance commit-
ments, business operations that despise rules, poor and ineffective compliance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nd ineffective compliance accountability and reform. The construction of substantive
standards for effective complian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elements aimed at eliminating and
restraining the aforementioned common cultural incen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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